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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三节保险法律制度（2013年新增） 【复习要点一】概述 （一）再保险 1.保险人
将其承担的保险业务，以分保形式部分转移给其他保险人的，为再保险。 2.保险公司对每一危险单位
，即对一次保险事故可能造成的最大损失范围所承担的责任，不得超过其实有资本金加公积金总和
的10％；超过部分应当办理再保险。 （二）保险法的基本原则 1.最大诚信原则 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
（保险公司）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
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
权解除合同。 （1）对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解除合同前发生的保险事故，
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费。 （2）对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
，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
的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 （3）保险人的解除合同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30
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2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    【提示】保险人在合同订立
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
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2.保险利益原则 （1）人身保险的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对被保险人应
当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 【提示】在人身保险中，投
保人对下列人员具有保险利益：①本人；②配偶、子女、父母；③上述人员以外的与投保人有抚养、
赡养或者扶养关系的家庭其他成员、近亲属；④与投保人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此外，被保险人“同
意”投保人为其订立合同的，视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 （2）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
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 【提示】在人身保险合同中，要求投保人在“订立合
同时”必须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否则，合同无效。而在财产保险合同中，并不强调被保险人在
订立合同时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只要求在“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
险利益。如果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不得对保险人行使请求赔偿或
给付保险金的权利。 3.损失补偿原则 保险人的赔付以投保时约定的保险金额为限，而且保险金额不得
超过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超过保险金额的损失，保险人不予赔偿。 4.近因原则 保险事故与损害后果
之间应具有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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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帮朋友买的 ，反馈的意见很实用
2、我希望可以帮助我考过中级呢
3、质量不错，很喜欢的。
4、这本书还是很不错的，简单易懂，适合真被考试的考生，亚马逊送货很快，推荐给有这方面需要
的人
5、汇集精要，复习方便，不错。
6、质量很好，销量可以！
7、很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8、书还可以，挺简略的。
9、全新，应该是正版的，还可以
10、小巧好用蛮好的小巧好用蛮好的
11、很好，速度很快，不过书本还有些错误，望继续改正！
12、纸的质量比我买的正版轻一的质量差了点 不知道是不是正版 不过挺小巧的 哎 快考试了 凑合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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